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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业务处理补充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（以下简称“银

行结算账户”）的业务处理，加强广西银行结算账户的管理，依据

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03〕第 5

号发布）和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业务处理办法》（银办

发〔2007〕74 号文印发）等规章制度，制定本补充规定。

第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“银行机构”）在办理

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业务时，应遵循“了解你的客户”原则，履行

客户身份识别义务，落实银行结算账户实名制，对存款人出具的

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相关证明文件应认真审查其真实性、合规性，

必要时可通过广西红盾信息网、全国组织机构信息核查系统、

“12366”广西税务热线电话等方式进行核实。

第三条 专用存款账户的开立。存款人按照国家规定或资金

管理有特殊需要的，可以开立专用存款账户。专用存款账户的名

称有三种构成方式，可以为单位名称也可以为单位名称后加内设

机构（部门）名称或资金性质，但专用存款账户的预留签章应与

专用存款账户名称一致。

（一）以单位名称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，银行应要求存款人

出具其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全套资料、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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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证明文件等资料。“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”上的

“存款人名称”应与“账户名称”相一致。

（二）以单位名称后加内设机构（部门）名称开立的专用存

款账户，银行应要求存款人出具其基本存款账户全套资料、基本

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、专项资金证明文件、内设机构（部门）负

责人的身份证件、单位授权该内设机构（部门）开户的授权书（附

表 1），授权书应载明：单位内设机构（部门）名称、内设机构（部

门）负责人姓名，以及内设机构（部门）因账户开立、使用和撤

销而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由授权单位承担等内容。同时，填写“以

单位名称后加内设机构（部门）名称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申请书附

页”（附表 2）。“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”上的“账户名称”

应为单位名称后加内设机构（部门）名称。

（三）以单位名称后加资金性质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，银行

应要求存款人提供其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全套资料、基本存款账

户开户许可证、专项资金证明文件等资料。“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

户申请书”上的“账户名称”应为单位名称后加资金性质。

第四条 异地建筑施工及安装单位以建筑施工及安装单位

名称后加项目部名称开立临时存款账户时，银行机构应要求存款

人出具其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全套资料、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

证、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证件、建筑施工及安装地建设主管部门

核发的许可证或建筑施工及安装合同、建筑施工及安装单位授权

项目部开户的授权书（附表 3），授权书应载明：项目部名称、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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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部负责人姓名，以及项目部因账户开立、使用和撤销而产生的

所有法律责任由该建筑施工及安装单位承担等内容。同时，填写

“建筑施工企业以建筑施工企业名称后加项目部名称开立临时存

款账户申请书附页”（附表 4）。“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”

上的“账户名称”应为建筑施工企业及安装单位名称后加项目部

名称。

第五条 存款人以“转户”原因撤销基本存款账户在两次及

以上的，重新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时，银行机构应要求存款人出具

最后一次销户时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，并将该核准号填入“开立

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”相关栏目中。

第六条 以不同的“销户原因”在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

系统（以下简称账户管理系统）进行基本存款账户的撤销，会影

响其它非基本存款账户的保留或撤销。开户银行在审查存款人撤

销基本存款账户申请书时，应指导存款人正确填写销户原因，确

保账户销户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第七条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销户原因分为:转户、撤并、解

散、宣告破产、关闭、被吊销营业执照、其它 7个方面,其中:“转

户”是指存款人因工作原因将账户从甲行转往乙行的行为；撤并、

解散、宣告破产、关闭、被吊销营业执照、其它等是指存款人组

织机构即将解体或者其它原因,需要进行账户的撤销。

第八条 存款人以“转户”原因撤销其基本存款账户时，若

存在专用存款账户、一般存款账户、临时存款账户（以下统称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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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账户）等账户，账户管理系统将继续保留这些账户。

第九条 存款人以非“转户”原因申请撤销基本存款账户，

若账户管理系统存在其它账户，系统则要求存款人先撤销所有的

非基本存款账户，然后才能够办理基本存款账户撤销手续。

第十条 银行机构在为存款人开立账户时要严格执行账户

“生效日”制度，即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在正式开立之日起三个

工作日内，除资金转入和现金存入外，不能办理付款业务，三个

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。

（一）对于核准类银行结算账户，“正式开立之日”为人民银

行的核准开户日期。

（二）对于非核准类银行结算账户，“正式开立之日”为银行

为存款人办理开户手续的日期。

（三）存款人在同一营业网点注册验资开立的临时存款账户

转为基本存款账户不受“生效日”的限制。

（四）存款人在同一网点因借款转存开立的一般存款账户不

受“生效日”的限制。

（五）存款人在同一银行营业机构撤销银行结算账户后，重

新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，重新开立账户可自开立之日起办理付款

业务。

第十一条 基本建设资金、更新改造资金、政策性房地产开

发资金、金融机构存放同业等专用存款账户需要支取现金的，存

款人应在开户时填写《专用存款账户现金支取业务审批表》（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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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，连同开户申请书和其它开户资料交开户银行，开户银行审核

合格后报人民银行审批。

第十二条 存款人在开立核准类专用存款账户后，如需支取

现金应填写《专用存款账户现金支取业务审批表》，同时提供开立

专用存款账户的资金性质文件复印件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

提交开户银行，开户银行审核合格后报人民银行审批。

第十三条 预算单位开立零余额账户，如需支取现金应填写

《专用存款账户现金支取业务审批表》，连同财政部门批准开立零

余额账户的证明文件提交开户银行，开户银行审核合格后报人民

银行审批。

第十四条 银行机构应认真核对存款人填写的“开立银行结

算账户申请书”，检查开户证明文件与申请书填写的内容是否一

致。在形成账户管理系统信息时，要加强对“存款人名称”、“法

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”、“账号”及“存款人类别”等信息的复

核工作。若银行机构在账户开立中形成账户管理系统错误信息，

银行机构应及时进行纠正处理。

第十五条 “存款人名称”错误，涉及更换开户许可证的，

银行机构应进入账户管理系统进行修改，形成待核准信息，并填

写《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信息更正申请表》（附表 6），连同存款人

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及开户许可证原件提交人

民银行审批，重新核发开户许可证。

第十六条 “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”错误，涉及更换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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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许可证的，银行机构应进入账户管理系统进行修改，形成待核

准信息，并填写《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信息更正申请表》（附表 6），

连同“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”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及开户

许可证原件提交人民银行审批，重新核发开户许可证。

第十七条 “账号”错误，涉及更换开户许可证的，银行机

构应进入账户管理系统形成正确的“账号”待核准账户信息，并

填写《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信息更正申请表》，连同错误“账号”开

户许可证原件、存款人原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资料复印件提交人民

银行，由人民银行进入账户管理系统对错误“账号”账户进行撤

销处理后，重新核准开户。

第十八条 “存款人类别”错误，由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

进入账户管理系统形成正确的“存款人类别”待核准账户信息，

并填写《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信息更正申请表》，连同“存款人类别”

错误账户开户许可证原件、存款人原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资料提交

人民银行，由人民银行进入账户管理系统以“其它销户”原因将

“存款人类别”错误账户撤销处理后，重新核准开户。

若存款人基本存款账户下开立有其它账户，银行机构应协调

存款人先撤销其它账户，然后才能撤销基本存款账户，核准类其

它账户应填写《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信息更正申请表》，连

同开户许可证原件提交人民银行进行账户的撤销；非核准类其它

账户由银行机构在账户管理系统进行自行撤销处理。此外，重新

核准和报备基本存款账户下的其它账户，应在基本存款账户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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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后进行。

若人民银行以“转户”方式对错误“存款人类别”的基本存

款账户已进行了撤销核准，银行机构应进入账户管理系统形成二

条待核准账户开立信息，一条为原错误“存款人类别”账户信息，

一条为正确“存款人类别”的账户信息，并填写《单位银行结算

账户信息更正申请表》，连同存款人原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资料提交

人民银行，人民银行对“存款人类别”错误的账户“虚拟”核准

后并以“其它”方式撤销，重新核准开立基本存款账户。

第十九条 其它账户信息错误的修改，银行应填写《单位银

行结算账户信息更正申请表》（附表 6），并提供录入错误信息的

相关证明复印件等资料，形成待核准信息报人民银行，人民银行

审查合格后，进入账户管理系统进行账户信息的修改。

第二十条 一年以上未发生收付活动且未欠有银行贷款的

单位银行结算账户，可作为久悬银行账户纳入账户管理系统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存款人要求重新启用久悬账户，应填写《单位

银行结算账户久悬标识注销申请表》（附表 7），并提供《人民币

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》第 17 条规定的相关证明文件，银行机构

审查合格后，提交人民银行审批。

第二十二条 存款人要求撤销久悬账户，应填写《单位银行

结算账户撤销申请表》，核准类账户连同开户许可证一起交人民银

行核准；非核准类账户银行机构可直接在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

理系统中做销户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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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银行机构名称变更涉及账户管理系统中账户

迁移的，银行机构应按照账户批量迁移相关规定对账户管理系统

中的账户进行迁移处理，再按照相关规定向人民银行申请银行机

构名称的变更。

第二十四条 银行机构名称变更涉及开户许可证机构名称

变更的，银行机构应先向人民银行申请银行机构名称的变更，再

填写《开户许可证更换申请书》（附表 8），连同需更换的开户许

可证，提交人民银行进行换发许可账户的业务处理。

第二十五条 存款人可通过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的账

户管理系统终端查询其银行结算账户信息。存款人申请查询其银

行结算账户信息，应出具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、基本存款账户开

户许可证和存款人密码；授权他人办理的，还应出具法定代表人

的授权书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件。

第二十六条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在为存款人办理银行

结算账户查询时，应将存款人名称、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账户

核准号和存款人密码提交账户管理系统中进行审核。符合查询条

件的，应为存款人打印银行结算账户相关信息。

第二十七条 存款人申请重置账户查询密码的，应出具法定

代表人身份证件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到人民银行办理，授

权他人办理的，还应出具其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书，及被授权人的

身份证件。

第二十八条 存款人申请修改账户查询密码的，应出具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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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人身份证件、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及原存款人密码到基

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办理；授权他人办理的，还应出具法定代表

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件。

第二十九条 银行机构账户操作员的权限：商业银行操作员

权限分为三级：一级操作权限：报送信息，变更、撤销银行账户，

年检，登记备案信息，补登需备案开销户信息，浏览系统公告。

二级操作权限：报送信息，变更、撤销银行账户，年检，登记备

案信息，重打备案信息的授权，查询、统计本级及下级营业机构

银行账户信息，浏览系统公告。三级操作权限：对一、二级操作

员的管理（包括用户代码的设置、删除、查询和解锁、操作权限

的设置），查询操作日志，浏览系统公告。

第三十条 银行机构账户操作员的解锁：商业银行操作员要

正确判断操作员是否锁定，三级操作员锁定后按照《广西人民币

银行结算账户业务参与者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南宁银办发〔2010〕247

号）要求，向人民银行提交《账户管理系统（联网核查系统）操

作员维护申请书》，人民银行三级操作人员进入账户管理系统对锁

定的操作员进行解锁，解锁后，商业银行三级操作人员重新进入

系统进行操作员密码设置，初始密码“crams888”。商业银行一、

二级操作员被锁定后，由本机构三级操作员解锁，操作员密码重

新设置，初始密码“crams888”。若商业银行要对操作员进行锁定，

可在账户管理信息中进行 5次以上错误密码的录入。

第三十一条 银行机构应指派工作人员携带《核准类银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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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账户资料交接清单》（见附表 9）到人民银行办理账户行政许可

业务，《核准类银行结算账户资料交接清单》上应载明申报账户数

量、户名、业务类型、经办人员签章等内容，并加盖银行业务公

章。领回办结的账户资料时，应现场清点数量，做好交接登记。

第三十二条 本补充规定从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